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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新发改审〔2021〕166号

关于新昌县科创园项目(一期）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新昌县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关于要求审批新昌县科创园项目(一期）可行性研究报

告的请示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,现将主要内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选址及用地

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昌县澄潭街道山支头村长安棚自然

村，地块南侧为龟山路，西侧为长安棚村，东侧为白杨树湾，总

用地面积 105439平方米。

二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
原则同意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。本项目为新昌县科创园项目

（项目代码为 2020-330624-75-01-117660）的子项目，主要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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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包括综合服务楼、科研楼、研发楼、研究院及研究服务楼等，

总建筑面积 112080 平方米，其中：地上建筑面积为 87380 平方米，

包括1#综合服务楼17988平方米，2-3#科研楼10965平方米，4-7#

研发楼 47525 平方米，研究院及研究院服务楼 7915 平方米；地下

建筑面积 24700 平方米，设置地下机动车位 553 个。项目建设内

容还包括绿化、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，绿化面积 11651 平方米。

三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

项目总投资估算控制在 98997万元以内，所需资金来源为政

府性基金预算资金。

四、项目审批相关文件

建设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（用字第 330624202105001号）；

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报告备案文书（新昌政法风评[2021]13

号）

五、经济及社会效益

本项目建设完成后，一方面将促进新昌县成为具有较高科技

创新水平的创新资源集聚地，汇集孵化器、加速器、研发机构、

校友基金、创新合作、科技服务等各类要素，另一方面也将成为

一个以创新为特质的活力区域，培育高科技企业、孕育新经济新

产业新模式，切实解决技术创新到企业孵化落地前的“最初一公

里”问题。因此，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六、项目招投标

按照《招标投标法》等有关规定，项目采用委托招标代理机

构公开招标，其中设计、施工、采购采取 EPC 总承包方式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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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和全过程咨询等采取独立招标方式。

七、节能、环保、安全及其它

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安全、环保、消防 “三同时”制度。你单

位应根据本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，结合项目建设方案做

好地质灾害治理措施。

请据此抓紧开展下步工作。

新昌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1年 4月 29日

注：投资项目执行唯一代码制度，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实现

投资项目“平台受理、代码核验、办件归集、信息共享”。请项目业主准确

核对项目代码并根据审批许可文件及时更新项目登记的基本信息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府办，县纪委监委，县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建设

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，澄潭街道，高新园区，政务

服务办。

新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9日印发

项目代码：2102-330624-04-01-8277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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